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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保护军
人合法权益是维护国家利益。军人地位和
权益保障法自2021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
将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保障军人荣誉、名誉等
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军人地位和权益保
障法已施行一周年，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如何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职能，守护“最可爱的人”？一起来看
晴隆检察机关助力保障军人地位和权益，用
心用情拥军护军的坚实步履。

一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
年之际，仲夏时节，空气中每一缕风都是炽
热的，炽热的风带来了一抹检察蓝。这一
天，晴隆县检察院在职退役军人带着深情厚
谊来到茶马镇开展“八一”慰问系列活动，为
该镇退役军人的孩子送去“法治大餐”的同
时，让孩子们的父亲讲述军人的优良传统和
英雄保家卫国的事迹。

在慰问中，检察官们结合“两法”围绕预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等问题给孩
子上生动的法治课，并介绍了暑期防溺水常
识，还特别叮嘱了孩子们在暑假要注意自身
安全。

小娟，该镇一名退役军人的孩子，当天她
激动中带着自豪如是说：“今天真的好开心，
听了检察官叔叔和爸爸给我们讲军人保家卫
国的故事让我对自己的爸爸有了一个重新的
认识，原来我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我为自己
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感到自豪，现在的我只
有认真学习，长大后才能向爸爸和检察官叔
叔们一样建设我的祖国和家乡。”

“退役军人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建设好
官兵‘后院、后路、后代’工程的重中之重。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开展好呵护退
役军人孩子的检察工作，倾心呵护他们的健
康成长。”晴隆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
长查南江如是说。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英雄烈士
纪念设施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库，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承载着
无数革命先烈为党的事业付出的伟大牺牲。

清明时节的晴隆县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晴隆县一小的学生穿戴整齐向长眠在此的
烈士进献花篮。

2022年2月17日，晴隆检察院在履职发
现，晴隆县烈士陵园内有41座坟墓，其中烈
士墓30座，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非烈士墓11
座。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内存在非烈士墓，有
损晴隆县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的环境和氛
围。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安葬有
非烈士墓的行为违反了《英雄烈士保护法》
及《烈士褒扬条例》相关规定。2月18日，晴
隆县检察院向晴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
行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法定的保护和管理职
责，依法将晴隆县烈士陵园内非烈士墓迁
出，加强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为
纪念英雄烈士提供良好场所。

晴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收到检察建议
后，及时提请晴隆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研
究。晴隆县人民政府以专题会议纪要（晴府
专议[2022]8号）的形式明确由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牵头，县民政局、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
配合，查清11座非烈士墓的基本情况，制定
为期三年的具体迁出方案，迁移之前，参照
烈士墓进行修缮维护。

截至目前，晴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已完
成安葬地点选址工作，以上11座非烈士墓将
搬迁到公募划定区域安葬，划定区域进行隔
离，设置军人墓标识统一管理维护。

2020年7月，晴隆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
诉讼职责中发现，有群众在晴隆县碧痕镇烈
士陵园内进行烧烤，陵园内啤酒瓶、一次性
餐盒、塑料袋及未使用完毕的木炭等垃圾四
处散落。晴隆县检察院向晴隆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对晴
隆县碧痕烈士陵园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和管理职责，保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
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并建议其立即对

辖区内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情况进行排
查，加强对辖区内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保
护、管理、监督、宣传教育工作。接到检察建
议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检察建议书所
列建议内容进行了全面整改落实。

2020年，晴隆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
职责中发现，晴隆县花贡镇有烈士墓三座，
均为散墓，烈士墓杂草丛生，其中烈士张明
发同志的墓碑毁损严重。晴隆县检察院向
晴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接到
检察建议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检察建
议书所列建议内容进行了全面整改落实。

整改后的晴隆县花贡镇三座烈士墓和
碧痕镇烈士陵园整洁庄严，成为当地民众缅
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教育场所。

晴隆县检察院分管该项工作的副检察
长说，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阶段性履职情况跟进监督，确保迁移工作按
期完成,以便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捍卫英
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

为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晴隆
县人民检察院“三举措”助力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

发挥“驻村红”，鼓励“军人绿”。晴隆县

人民检察院在茶马镇野寨村与村干部座谈
时，强调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不能落下一名退
役军人，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
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在为退役军人做好
服务的同时，鼓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立足
家乡实际，发扬光荣传统，传递正能量,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继续为国家安定、
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送去“爱心红”，加深“检察蓝”。在茶马
镇野寨村，开展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工作、防
范养老诈骗和电信诈骗等知识宣传，自己不
做违法犯罪的事，也要防范各类诈骗行为谨
防上当受骗。通过活动的开展，不仅使该村
退役军人切身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与温暖，增
强了他们的法治意识。更点燃该院退役军
人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励了他们永葆本色，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
业，在日常检察工作中积极向上，为服务人
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开辟“绿通道”,保障“军人绿”。晴隆县
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增设军人优
先窗口，优先受理现役军人及退役军人提出
的各类控告申诉，扎实做好涉军信访申诉工
作。开辟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对军人案件
依法快速受理、快速移送，确保在检察环节
依法优先办理，为切实推动新时代军地检察
协作工作取得实效奠定基础。

“治理得好呀！坐电梯放心多了！”近
日，在望谟县棚改小区忙着装修的韦阿姨对
回访的望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开心地说：

“现在合格标识、维护记录、警示标志都贴在
电梯显眼处，一目了然。”

今年 3 月，望谟县棚改小区顺利交房，
3600户1.4万名群众喜迁新房，电梯使用需
求剧增。望谟县人民检察院聚焦电梯运行
安全问题，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八号检察
建议”，持续履行好“安全生产守夜人”重要
职责，深入棚改小区开展安全专项监督行
动，调查发现了潜藏的“电梯风险”、电梯使
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

为此，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调查，向望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
发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对相关单位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督促
整改，对辖区电梯进行全面检查，督促相关
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望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打非治
违”工作，对辖区居民小区、酒店、商场进行
排查整改。并推动建立健全全县电梯安全
检查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强
化电梯安全源头治理。

“‘飞线充电’是安置区消防安全隐患的
主要风险点之一，举办公开听证，既消除了
易地扶贫搬迁居住区安全隐患，宣传了法律
科学知识，还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透明
度和公信力。”近日，安龙县人民检察院就

“飞线充电”安全问题召开行政公益诉讼公
开听证会，应邀参加听证的应急、住建等6个
行政机关负责人就履职情况进行说明，听证
员对听证表示赞同和支持。

结合听证意见，安龙县人民检察院向相
关行政机关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全面
治理的同时，推动职能部门新增、新建充电
桩，在多方的努力下，“飞线充电”得到妥善解
决。

从严厉打击“黑校车”守护学生“车轮上
的安全”到规范客运行业整顿，从“窨井盖吃
人”危及百姓“脚下安全”到食药领域保护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从为餐饮行业经营场所
拧紧燃气安全阀到建立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工作协作配合机制，从严厉打击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做农民工“护薪人”到依法保护
涉案企业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释放司法善
意……

聚焦包罗万象的社会问题，以人民为中
心，以落实“八号检察建议”为突破口，黔西
南州检察机关找准“小切口”，以检察建议为
牵引，为党委、政府决策和行业治理提供精
准参考，推动解决个案、类案背后社会治理

“面”上的深层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据悉，2021年以来，黔西南州人民检察

机关共立案办理涉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
案件160余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40余件，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件，为平安
黔西南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智慧和
力量。

晴隆检察院：做好公益诉讼 维护军人权益
记者 彭高琴

州检察机关：

140余件检察建议解决“大问题”
通讯员 邓道迪

本报讯 （通讯员 苏忠华） 近年来，我州坚持法治
黔西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成，以“强化组织建设、
统筹推进、指标调度、示范创建、制度建设、督察问效”等措
施，着力推进我州法治建设工作进程。

在组织建设方面，我州成立州县两级依法治州（县）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明确专门人员具体负责，确保法治建设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设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民法典
实施等协调小组，明确职能职责，推动协调小组实体化运
行。

在强化统筹推进方面，我州制定法治黔西南、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法治人才培养五年规划，构建州市县法治建
设“四梁八柱”。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年度工作要点、考核办
法，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党建成效综合考核内容，做到法治
建设与经济发展同安排部署、同考核推进。

在强化关键指标调度方面，我州将“两降一升”指标拓
展到十大关键性结果性指标，按月进行监测调度并通报，确
保实时掌握全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推进情况。

在强化示范创建方面，我州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
示范创建带动市县法治建设整体成效，出台相应激励政策，
支持鼓励各级各部门积极申报示范项目。目前，我州已成
功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9个、省级91个、州级385个，
创建法治示范企业12个、法治教育基地6个，创建全省第一
批法治政府示范项目2个。

针对强化制度建设，我州出台黔西南州党政领导干部
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年度述法、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协商机制等，进一步规
范行政行为，促进依法行政。

针对督察问效，我州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
任落实与督察工作规定》，每年均由我州委依法治州办组
织开展督察，对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弱项进行督促
整改。今年上半年由依法治州委员会协调小组组长带队
开展了提级督察。此外，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
核。

为持续深化推进公安“放管服”改革，打造公安政务为民服务新高地，黔
西南公安机关在窗口服务工作中用真情、破瓶颈、解难题、办实事，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

“非常感谢你们，这么早就帮我把身份证送过来了。”从重庆市到兴义市
务工的杨先生满脸笑容，从民警张敏手中接过补办的身份证。

据了解，15天以前，腿脚不便的杨先生来到了州政务大厅办理身份证，
在公安窗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拍照、填写《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
表》……因为杨先生属于重庆户口，跨省办理业务所需时间较长，民警张敏
特别关注到这位群众。

身份证补办下来后，民警张敏第一时间送证上门，给杨先生提供了“星
级式服务”。

“群众行动不便的时候，我们都会提供上门式服务，积极帮助老弱病残
等特殊群体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张敏说。

窗口人员服务能力如何提升？州公安局驻政务大厅首席代表赵敏介
绍：“为了提升服务水平，我们组织全州各县（市、新区）业务骨干及技术骨干
到州政务大厅跟窗学习培训，同时，多次利用空余时间组织窗口工作人员进
行业务交叉培训。”

下班了没法办？窗口民警24小时不打烊。
“政务大厅周末也上班吗？”看到州政务大厅里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旁路

过的群众纷纷感到诧异。
原来，正在排队的学生要参加兴义市中小学第六届“百花杯”校园足球

联赛，参加比赛需要出具居民身份证，学校便通过教育局联系到州政务大厅
公安窗口赵敏。

为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赵敏立即安排民警和教育部门对接，预约周末时
间，按照绿色通道办理，成功为28名学生办理身份证。

此外，全州政务大厅公安窗口还利用绿色通道，护航中高考，今年以来，
为全州143名中高考考生出具身份证明、办理身份证。

据了解，黔西南州公安综合受理服务区由25名民警、101名辅警组成，全
州上下统一采取低台敞开式办公，群众可在政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办理治
安、出入境、交警、网安、禁毒5个警种业务，实现多部门联合办公，全力打造

“零距离”为民服务平台，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靠前服务知民意解民意。黔西南州公安窗口推行服务人员前移，变“被

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利用轮班轮岗的方式，每天安排1至2名工作人员主
动靠前，采取在大厅走动，为群众提供业务指导、免费照相、业务申报、资料
复印、政策解读等服务。

“您好，由于排队人员较多，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我需要办理护照，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李某向工作人员讲述所办的事

项，工作人员仔细核对李某携带的材料，发现缺少相片，于是便领着李某到
免费照相机处拍照，大大节约了群众办事时间，让群众不再来回“多头跑”，
也提高了窗口办事效率。

“一警多能、一窗通办”纵深发展，多项惠民措施的加速落地，黔西南州公
安机关正在用更实的措施、更优的服务，赢得更高的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公
安政务服务“金名片”，谱写人民满意新乐章。

8 月 1 日，在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
公室，一个离散 30 多年的家庭即将重新团
聚。当日，坐在椅子上等待家人的王某达
若有所思，当工作人员询问他此时此刻的
心情时，只见他眼泛泪花地说：“激动！”

“我四年级的时候就听邻居说我是被
养父母抱养的，便怀疑自己是被拐卖的。
由于当时年纪小，也不知道怎么去寻找，
现在终于找到了，除了激动就是想赶快见
到家人。”

1988 年，当时年仅 1 岁的王某达不慎
被他人拐走，下落不明，父母苦寻找无

果。直到今年 2 月，从小被拐卖到福建并
通过公安机关找到亲人的李某发，回到福
建时告知其朋友王某达可以尝试联系普
安公安民警，看是否能找到亲人。

2 月 17 日，王某达联系到普安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民警刘胜云。收到线索后，刘
胜云通知王某达从福建邮寄血样到物证
鉴定中心做 DNA 鉴定。通过 DNA 检测
后，比中盘州市翰林街道小关村一组方某
云家，但当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其家里没有
丢失过小孩。面对回答，民警并未放弃。

7 月 5 日，刘胜云决定和同事亲自开车

赴盘州市盘关镇，并找到镇长方德兴。当
了解到盘州市盘关镇月亮路牟某娣家曾
丢过一个孩子，情况与王某达基本相符
时。刘胜云马上到牟某娣家采集了牟某
娣及长子方某桥的血样送到黔西南州公
安局做了 DNA 鉴定。7 月 28 日，通过鉴定
确定王某达与牟某娣存在生物学亲子关
系。

8 月 1 日，王某达的哥哥方某桥带领着
姐姐、外婆等亲人抱着鲜花和印烫着“‘人
民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人心’‘寻人解
困感激不尽，人民警察一心为民’”金色大

字的两面锦旗来到普安公安刑侦大队与
其见面。30 多年亲人离散的心酸与苦楚，
团聚的喜悦，让王某达与哥哥眼眶里全是
泪花，和哥哥紧紧拥抱。

“非常感激公安民警能够帮我们找到
弟弟，以前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心
里的石头一直悬起，这下终于落地了。”哥
哥方某桥激动地说。

普安县公安局始终将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开展。今年以来，
普安公安共帮助3个家庭实现团圆。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雯 阳承泷） 为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在办案过
程中倾听人民群众意见，日前，安龙县人民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重点
案件质量评查，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对司法办案活动的监督。

受邀的两名人民监督员在评查案件前参加了评查案件统筹会，该院相
关负责人向人民监督员详细介绍案件评查工作开展的程序、评查类型、评查
标准等内容，就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向人民监督员
作了详细讲解。

随后，两名人民监督员随机抽取该院办理的4件不捕案件进行评查，人
民监督员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参照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标准，
主要采取阅卷、座谈、调查、质询等方式进行,围绕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确实充分、法律程序是否规范合法、处理结果是否公平、公正等详细查阅
了卷宗，与承办检察官进行了询问与核实，逐案填写了评查反馈表。

经过评查，人民监督员认为该院办理的案件总体规范，案件承办人在
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方面恰当准确，不捕文书释法说理充分，案件的
处理结果公平、公正，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既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
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同时，人民监督员建议该院进一步落
实案件评查工作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评查标准的主观性，克服评查可能带
来的各种随意性，使评查尺度、评查标准预先取得公知公信的认可，促进
提升评查效果。

人民监督员具有联系群众密切、社会经验丰富和专业特长显著的优势，
参与案件质量评查，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公正廉洁执法司法，提升检察机关
办案质量和透明度。同时，通过人民监督员，能够更加全面、更加真实、更加
直接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新期待、新要求，更好做到“以人
民为中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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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公安：

“一窗通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谭锦富

安龙县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
参与重点案件质量评查

亲人离散三十年 暖心民警助团圆
通讯员 侯敏

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图片由晴隆检察院提供）

为退役军人的孩子上法治课 （图片由晴隆检察院提供）


